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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函
地址：11656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四段77
號
承辦人：陳盈仁
電話：02-22300506#502
傳真：02-22391216
電子信箱：leon6586@mcvs.tp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柵工實字第115600369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臺北市115年度技術型高中美國探索AI與工程教育實習見學團實施計畫1份 

(19365987_1156003697_1_ATTACH1.odt)

主旨：檢送「臺北市115年度技術型高中美國探索AI與工程教育

實習見學團」 實施計畫， 敬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5年4月10日北市教中字第1083031237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提升學生專業技術能力，培養國際競爭力，同時提升學

生跨文化理解，增進國際視野，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規

劃，本校承辦旨揭活動。

三、本案訂於115年9月1日至9月12日期間，赴美國聖荷西矽谷

職業技術教育中心作全日深度實習及 MaticAI科技公司參

訪，再至奧勒岡州立大學工程教育實習及 UCLA、科學中心

參訪，詳細行程請見計畫內容。

(一)徵選對象及名額

１、甄選對象：臺北市技術型高中在學學生。

２、名額：正取15名，備取6名。

(二)徵選程序說明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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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校級推薦：欲參加之學生應檢具「玖、報名資料」向

學校提出申請，由各校自行辦理校內資格初審作業，

並於115年5月22日(五)前填具學生推薦名單及報名資

料函送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彙整。

２、審查作業：由本校依第捌項甄選評分項目進行評選。

預定於115年6月26日(五)前公告錄取名單。

３、必要時得辦理「面試」擇優錄取。

(三)費用預算、獎助額度及權利義務規範：

１、費用預算：預估每位學生所需費用約為新臺幣17萬

7,420元整(此費用為概估值，以實際招標及核算金核

結算)。

２、費用補助：獲錄取補助學生，每生團費6萬元整，餘款

由教育局補助。

３、權利義務

(１)本團員甄選計畫內之規定，參與甄選之學生及家

長，應認同本計畫所述相關規定，獲選出國人員代

表後亦應循相關規定事項參加指定活動。

(２)獲選為本團之選送學生，應於返國後完成出國報告

撰寫及配合本局、承辦學校，參與全市性發表或後

續之相關活動，倘有不當言行經舉證明確者，應接

受相關規定處分。

四、敬請鼓勵學生踴躍報名參加，相關事宜詳見附件實施計 

畫，如有疑義請洽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實習處

陳盈仁組長，電話02-22300506轉502。

正本：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臺北市立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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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、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
職業學校、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
校、韻鏗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協和祐德高級中等學校、臺北市私立喬治高級工商
職業學校、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護理家事職
業學校、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大同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金甌
女子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、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、臺北
市私立滬江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、臺
北市私立志仁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校、臺北市私立南華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校、
惇敍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惇敍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幼華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
幼華高級中等學校、臺北市私立靜修高級中學、育達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育
達高級中等學校、臺北市私立東方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開南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
開南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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